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 公 告 乃 根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聯 交 所」）證 券 上 市 規 則 第
13.10B條規定而作出。

茲載列南京熊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南京熊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關於高級管理人員
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湖南監管局《行政處罰決定書》的公告》，
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南京熊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徐國飛

董事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南京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董 事 會 包 括 執 行 董 事：徐 國 飛 先 生、陳 寬 義 先 生 及
夏德傳先生；非執行董事：魯清先生、鄧偉明先生及高敢先生；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杜婕女士、朱維馴先生及張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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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南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 年 7 月 27 日，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南

京熊猫”）收到副总经理郭庆先生报告，郭庆先生于 2017 年 7 月 26 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调查通知书》（编号：湘稽调查字 0525 号），决定对

其谈话了解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7年 7 月 28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的相关公告。 

 2017 年 12 月 19 日，郭庆先生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以

下简称“湖南证监局”）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17】2 号），

湖南证监局拟决定对郭庆给予警告，并处三万元罚款。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的相关

公告。 

2017 年 12 月 26 日，郭庆先生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2 号），主要内容如下： 

当事人：郭庆，男，1962 年 10 月出生，时任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住址：南京市玄武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

我局对郭庆违法短线交易南京熊猫股票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

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

人未提交陈述申辩材料。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郭庆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16 年 3 月 1 日至 11 月 24 日，郭庆利用本人账户买入南京熊猫股票 7,100

股，卖出南京熊猫股票 7,100 股。上述交易在不扣除交易费用情况下盈利 9,037

元，在扣除交易费用情况下盈利 8,414.24 元。郭庆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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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五条所述的短线交易行为。 

以上事实有郭庆账户资料和相关说明、相关人员的谈话笔录、公司公告及相

关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计算数据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我局决定： 

对郭庆的短线交易行为给予警告，并处以 3 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没款汇交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

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稽查局和湖南证监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

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

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特此公告。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2 月 27 日 

 


